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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绘 依 法 治 国 新 蓝 图
——专家学者热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决定》摘录】

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

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

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

时公开向宪法宣誓。

【连 线】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王 磊

我国现行宪法是 1982 年 12 月 4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选择 12 月 4 日作为国家宪法

日，很有纪念意义。实际上，近年来每年的 12 月 4 日都是

法制宣传日，社会各界都会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弘扬宪法精

神、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这些都为设立国家宪法日

打下了良好基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通过设立国家宪

法日，可以使广大群众加深对国家基本大法的尊重和理

解，让宪法深入人心，牢固树立宪法权威，从而进一步弘

扬宪法精神。

（本报记者 李万祥整理）

【《决定》摘录】

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

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

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

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连 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

长 李佐军

以往，一些靠“拍脑袋、拍胸脯”决策并造成重大损

失、恶劣影响的决策者并未得到及时惩处，致使其对科学

决策缺乏责任感和敬畏感。明确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

究制度，无疑会倒逼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大大压

缩随意决策的空间。同时，为了让责任追究更加公正、科

学，《决定》明确建立责任倒查机制，从决策造成的结果出

发，一级级或一环环地倒查，让每一个造成决策失误的责

任人和环节都承担其应有的责任。

（本报记者 胡文鹏整理）

【《决定》摘录】

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

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

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

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

求的法律法规，要及时修改和废止。

【连 线】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教授 贾华强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

定，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形

成了姊妹篇、上下篇。如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是呼

唤用法治理念去破解改革难题。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

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把改革主张转换

成法治主张，用法治方式化解改革风险，才能确保改革有秩

序、不走样，这也是未来深化改革的一条重要原则。

（本报记者 裴珍珍整理）

【《决定》摘录】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

政和民商事案件。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

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

【连 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苏泽林

《决定》 明确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是完善确

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优化司法职

权配置的重要措施，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司法体制的自我完

善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利于净化司法环境，确保司

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有利于明晰中央和地方的

事权，确保司法权的统一性；有利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

确保人民群众方便、经济地参与司法活动；有利于加强和

改进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领导，确保人民司法的正确政治

方向。下一步，要加快解决设立跨区划法院的法律问题、

原则问题、管理问题和保障问题。

（本报记者 许跃芝整理）

【《决定》摘录】

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

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

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

确。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

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

【连 线】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行政法学会会长 马怀德

《决定》 提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其中风险评估被作

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中的重要一环，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行政决策过程中长期没有法定程序，对决策产

生的影响或者风险没有预判，政府决策的实施效果也因此

大打折扣。通过风险评估，可以发现行政决策中存在的问

题和不足，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作出预判、评估，这将有利

于保护公民财产、维护公共利益，同时，也有利于提高行

政决策的合理性，从而实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

（本报记者 李万祥整理）

【《决定》摘录】

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

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

的宗旨，坚决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

【连 线】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高 波

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形成了反腐惩贪的“制度

双笼”，后者是普适性底线要求，前者是标准更高的

行为规范，党纪党规的新走向对法律规范形成新牵

引，将给中国式“制度双笼”带来升级新机。依法反

腐和依规治党将形成全新合力。特别是 《决定》 要求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

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运用党内法

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

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可以预见，党内法规制度与

国家法律体系将更加注重无缝衔接，为前移反腐防线

提供更多法治助力。

（本报记者 许跃芝整理）

【《决定》摘录】

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

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畅通具备条件的军队转业

干部进入法治专门队伍的通道，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

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

【连 线】

最高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卢培伟

所有的法律职业从业者应当是一个牢固的共同

体，应当具有高度的价值理念相似度。基于正规化、

专业化、职业化的考量，这个共同体对外可以表现出

一定的封闭性，但在其内部应当是流动的，以此增强

司法共同体成员的交流甚至碰撞。可以预见，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的 《决定》 将使越来越多的立法工作

者、法官、检察官具有多样化的法律工作背景，这将

极大地消除和预防司法职业中的“劣币驱逐良币”效

应，让兼具较高法学理论水平和丰富社会经验的律

师、法学专家不断涌入法官检察官队伍，推动法学研

究的深入，并与法律实践形成良性互动。

（本报记者 李 劼整理）

【《决定》摘录】

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

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

【连 线】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

《决定》 提出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坚持把

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有

助于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尤其是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是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加快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中小学设

立法治知识课程，就是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培养他们

遵纪守法的好品质，同时也能让中小学生了解到违法

犯罪的种种范例和相关处罚措施，促使他们更好地形

成尊重法律的好习惯。其实，学校教育在培养孩子的

智商、情商之外，还要注重培养孩子的“法商”。让

法治的思维方式在广大青少年中得以形成，有利于他

们形成守法护法、爱法弘法的终身习惯，进而推动全

社会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李万祥整理） 本版编辑 张 伟 牛 瑾 美 编 卢 嘉


